
:::
  ⾸⾴   第5期

_
上⼀篇 回前⾴ 下⼀篇

第5期

兼任學校⾏政職務之

教師與公務員服務法

之適⽤
莊國榮 國立政治⼤學公共⾏政
學系助理教授

“ 教師法乃是針對「⼀般教師」教學⼯作特性加以規範，「兼任學校

⾏政職務教師」無法只適⽤教師法令，仍有適⽤公務員服務法等法規之

必要。 ”

⼀般教師與公務員⼯作特性明顯不同

⾃1995年8⽉9⽇制定公布教師法以來，逐漸形成公教分途之趨勢：公務員與教師
分途規範，亦即公務員與教師分別適⽤不同的法令規範體系。公教分途的理由在

於：⼀般教師（指未兼任學校⾏政職務之教師）主要擔任教學⼯作，通常與學⽣

有較⻑時間或較密切之接觸，對學⽣具有重要影響⼒，注重與學⽣之信任關係，

所以對教師的品格及專業倫理，有以較⾼標準要求之必要；⽽公務員執⾏法令所

定職務、⾏使公權⼒，為了避免公務員違法⾏使公權⼒，也有特殊的規範需求。

⼀般教師與公務員之⼯作特性，明顯不同，所以不宜適⽤或準⽤公務員法令，⽽

有必要針對⼀般教師，訂定比較符合教學⼯作特性之法令規範。

關於⼀般教師之聘任、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、資遣、權利義務、教師組織、申訴

及救濟、待遇及退休撫卹制度，教師法、教師待遇條例（2015）、公立學校教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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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2017），及相關法規命令，已經形成⼀套獨立⽽完整的法
令體系。⼀般教師除了是國家賠償法所稱之公務員外，並無公務⼈員任⽤法、公

務⼈員俸給法、公務⼈員考績法、公務⼈員保障法、公務員懲戒法及公務員服務

法之適⽤。

⼀般教師與兼⾏政教師適⽤法規亦有不同

1992年11⽉13⽇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文指出：「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
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⼆⼗四條所稱之公務員。惟兼任學校⾏政職務之教師，就

其兼任之⾏政職務，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⽤。」參照本號解釋意旨，兼任學校

⾏政職務之教師，與⼀般教師不同，除了有國家賠償法之適⽤外，也有公務員服

務法、公務員懲戒法及刑法之適⽤ 。

公務員懲戒法對於「公務員」雖然沒有定義規定，不過實務上是採廣義公務員

說，所以懲戒法庭懲戒對象包括：公立學校校⻑、兼任⾏政職務之教師（如主

任、組⻑）、公立學術研究機構兼任⾏政職務之研究⼈員、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

業⼈員。

就公立學校校⻑⽽⾔，除了有教育⼈員任⽤條例第31條解聘規定之適⽤外，公立
⾼級中等以下學校校⻑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也有校⻑懲處（分申誡、記過、記⼤
過）之規定，不過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規定之懲戒處分，包括下列9種類型：「1.
免除職務。2.撤職。3.剝奪、減少退休（職、伍）⾦。4.休職。5.降級。6.減俸。
7.罰款。8.記過。9.申誡。」，明顯比上開校⻑懲處之處分類型多出七種；此外，
懲戒法庭也有比較嚴謹的審理案件程序。

就校⻑以外之兼任學校⾏政職務教師（如主任、組⻑）⽽⾔，⽬前並無懲戒或成

績考核之特別規定，只能適⽤教師法第14條（解聘且終⾝不得聘任為教師）、第
15條（解聘且⼀年⾄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）、第16條（解聘或不續聘，僅在原服
務學校不得聘任為教師）與第18條（終局停聘），以及公立⾼級中等以下學校教
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關於教師懲處（分申誡、記過、記⼤過）之規定。由於公務
員懲戒明顯比上開教師懲處之處分類型多出七種，且上開規定均係針對⼀般教師

之⼯作特性加以規範，所以不⼀定能切合兼任⾏政職務教師之⼯作特性及規範需

求 。

公務員服務法或懲戒法規無法由教師法令取代

分析懲戒法院判決（改制前為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公懲判決），也可發現校⻑兼任

學校⾏政職務教師，適⽤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懲戒法之規範需要，⽬前仍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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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教師法令取代，例如：（1）校⻑利⽤職務機會詐領講師鐘點費，違反公務員服
務法第5條公務員應誠實清廉之規定，⽽被降壹級改敘（懲戒法院110年清字第4號
懲戒判決）。（2）三位校⻑於辦理其所屬學校中央餐廚採購案竟收受廠商交付之
賄款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之公務員應清廉之旨，⽽被撤職，並各停⽌任⽤貳
年（懲戒法院108年清字第13304號懲戒判決）。（3）校⻑洩漏校外評審委員名
單予黃政達部分，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4條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
務，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之規定；明知招標文件係黃政

達建築師事務所代擬，依法不得參與投標，仍使該事務所得標部分，有違公務員

服務法第6條公務員不得假藉權⼒，以圖他⼈利益之規定，……⽽被撤職並停⽌任
⽤參年（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8年清字第13299號公懲判決）。

在公教分途之發展趨勢下，以教師法為核⼼之教師法令體系，乃是針對「⼀般教

師」教學⼯作之特性加以規範，⽽非針對「兼任學校⾏政職務教師」⾏政⼯作之

特性加以規範，所以「兼任學校⾏政職務教師」無法只適⽤教師法令，⽽仍有適

⽤公務員服務法、公務員懲戒法等公務員法規之必要。

 

 公職⼈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107年6⽉13⽇修正公布）之適⽤對象，包括「各級
公立學校、軍警院校、矯正學校校⻑、副校⻑；其設有附屬機構者，該機構之⾸

⻑、副⾸⻑。」公職⼈員財產申報法之適⽤對象，也包括「各級公立學校之校

⻑、副校⻑；其設有附屬機構者，該機構之⾸⻑、副⾸⻑。」

 新教師法第14條第1項（2020年6⽉30⽇施⾏），刪除了舊教師法第14條第1項
第4款「依法停⽌任⽤，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，或因案停⽌職務，其原因尚未消
滅」之規定，乃是因為公教分途，公務員懲戒法針對公務員之停⽌任⽤、休職、

停⽌職務規定，不⼀定適合與⼀般教師之解聘、不續聘直接連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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